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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向合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珠海

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发股份”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

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华发股份全资子公司向合营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一）财务资助的基本情况 

华发股份全资子公司珠海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华发”）

拟向合营公司珠海正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汉置业”）提供 23,700 万

元借款，期限为 3 年，年利率为 6%，用于归还项目公司到期融资、支付税费及

项目开发运营支出。 

本次财务资助为珠海华发单方提供，正汉置业其他股东未按同等条件同比例

提供财务资助。 

被资助对象名称 珠海正汉置业有限公司 

资助方式 

√借款 

□委托贷款 

□代为承担费用 

□其他______ 

资助金额 23,700 万元 

资助期限 36 个月 

资助利息 
□无息 

√有息，年利率为 6% 

担保措施 
√无 

□有，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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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10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提供财务资助的原因 

正汉置业为开发建设珠海银景湾项目的项目公司。因房地产市场下行，正汉

置业销售、回款等效率转慢，现金流紧张；且正汉置业其他股东珠海正大惠成控

股合伙企业、珠海惠成银湾控股合伙企业（以下合称“惠成方”）抽调项目公司

资金未及时归还。为确保项目公司到期融资及时兑付，满足项目开发运营支出（其

中应缴税费 6,700 万元），保障其经营活动正常开展，珠海华发拟向正汉置业提

供借款 23,700 万元。惠成方因经营困难未提供同等条件财务资助。 

正汉置业为公司合营公司，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

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本次财务资助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

用。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资助对象名称 珠海正汉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照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3454484333 

成立时间 2015-06-29 

注册地 珠海市香洲区昌盛路 155 号新建厂房（研发中心）609 室 

主要办公地点 十字门中央商务区银坑展厅二楼 

注册资本 67,000 万元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房地产评估；房地产经纪；房地产

咨询；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珠海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51%股权；珠海正大惠成控股

合伙企业持有 29%股权；珠海惠成银湾控股合伙企业持有 20%股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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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是否有关联方：□是，□否） 

√参股公司（其他股东是否有关联方：□是，√否） 

□其他：______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 日/2026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7,422.53 137,847.43 

负债总额 67,205.14 67,405.58 

资产净额 70,217.39 70,441.86 

营业收入 2,954.13 8,804.59 

净利润 -224.47 2,585.08 

是否存在影响被资助人偿债能

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

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无 

√有，1.根据珠海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惠成方应向正汉置业返还

已调用资金（共计约 3.3 亿元）并承担利息（按一年期 LPR 计算），

其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惠成

方已就前述利息的起算时间提起上诉。珠海华发将积极依法做好

相关应对工作。 

2.被资助人名下的部分资产珠海银景湾花园剩余待售房屋

29671.71 平方米已被抵押，抵押权人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

海分行。 

（二）被资助对象的资信或信用等级状况 

被资助对象的信用等级稳定，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不存在财

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三）与被资助对象的关系 

正汉置业为公司的合营公司，公司间接持有其 51%的股权。正汉置业的其他

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他股东即惠成方未按同等条件、未按出资比例向正汉置业相应提供财务资

助。公司将通过多种手段保障资金安全，积极防范风险。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贷款主体：珠海华发 

借款主体：正汉置业 

2、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3,7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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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借款用途：项目运营支出（含融资性及经营性支出）。 

4、借款期限：借款期限为 3 年，自 2026 年 4 月 27 日起至 2029 年 4 月 26

日止。 

5、提款计划：一次性或分次提用借款。 

6、还款计划： 

（1）还款方式：到期一次性偿还。正汉置业应于借款到期日一次性归还借

款合同项下已提取的全部借款、利息及其他任何到期应付的款项。 

（2）提前还款：正汉置业拥有可自由支配资金后，立即优先归还珠海华发

借款的本金、利息及其他任何到期应付的款项（利息按实际借款时间计算），无

需支付提前还款违约金。 

7、利率和结息方式：年利率为 6%，借款自到达正汉置业账户之日起按日计

息。 

8、违约责任： 

（1）正汉置业在借款到期或收取购房款等资金达到本次借款金额本息后，

不能按时偿还借款本息的，珠海华发有权自逾期之日起至归还之日止，每日按应

付未付部分款项的万分之二向正汉置业收取违约金。 

（2）正汉置业未按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珠海华发有权要求正汉置业限期

纠正，正汉置业未按期纠正或者拒绝纠正的，珠海华发有权提前收回借款，正汉

置业应当自收到珠海华发书面还款通知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偿清借款、全部利息

及其他与提前偿还借款有关的任何到期应付的款项。逾期偿还的，珠海华发有权

自逾期之日起至归还之日止，每日按应付未付部分款项的万分之二向正汉置业收

取违约金。 

（3）珠海华发有权在合同权利范围内豁免正汉置业在本条下的违约责任。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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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财务资助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需要和主营业务正常开展。本次财务

资助未提供担保。公司将密切关注风险情况，如发现或者判断出现不利因素，将

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或者降低财务资助风险。就本次财务资助，公司采取的

相关风险防范措施如下： 

1、正汉置业公司公章、财务章等均由珠海华发与惠成方共管，银行 U 盾由

珠海华发单方管理。公司将严格监督、核查资金使用情况，密切关注被资助对象

未来的经营情况及资金动态。 

2、珠海华发作为股东代表于 2025 年 10 月起诉惠成方，并已获珠海市中级

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判决惠成方向正汉置业返还已调用资金并承担利息，惠成方

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惠成方已就前述利息的

起算时间提起上诉。珠海华发将积极依法做好相关应对工作。 

公司已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冻结惠成方部分银行账户以及持有正汉置业合计

49%股权；冻结惠成方实际控制人名下一栋别墅物业、于两合伙企业的 99%出资

份额以及对另外两家企业的股权投资。 

3、公司将敦促正汉置业加快推进销售工作，提升还款能力。 

4、正汉置业将在收到有可自由支配资金后，立即优先归还本次借款的本金、

利息等。 

五、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项目 金额（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 

上市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余额 5,706,289.67 289.01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累计提供财务资助余额 4,953,650.25 250.89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62,700.00 3.18 

注：上述逾期未收回金额系公司合作方吉林天茂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抽调合作项目公

司资金未归还，公司已起诉，具体详见公司与 2025 年 11 月 20 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99）。 

六、董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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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财务资助旨在确保正汉置业到期融资及时兑付，满足

项目开发运营支出，有利于被资助方正汉置业的经营活动正常开展，符合公司的

整体利益，公司已采取多种风险防范措施，总体风险处于可控状态。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华发股份本次全资子公司向合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审议程序符合《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合营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为满足其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保荐机构对本次华发股份全

资子公司向合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7 

（此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向合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朱垚鹏                  解  明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